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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目标 北京大学（深圳）国际法学院（School of Transnational

Law）成立于2007年7月。美国著名法学家雷蒙教授（Jeffrey S.

Lehman）担任创院院长。雷蒙教授曾任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

院院长、美国法学院院长联合会主席以及美国康奈尔大学校

长。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法学

院将于2008年开始招收国际法律硕士研究生（英文为Juris

Doctor，简称J.D. ）。 本项目将聘请世界各著名法学院教授

、著名大法官、杰出律师任教，采用全英文授课，按照最新

、最高标准和美国法学教育中的J.D培养模式来培养学生。整

个培养也将符合中国学位制度和北京大学授予学位的要求，

努力使学生成为具有独立从事涉外经济法律实务工作能力的

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 招生计划：100人（含接收推荐免试

生50名左右）。 一、免试生 获得所在院校推荐免试资格的非

法学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可申请攻读北京大学（深圳）国

际法学院国际法律硕士研究生。 申请推荐免试研究生的具体

办法，请见我校《关于申请和接收2008年推荐免试研究生的

说明》。 二、应试生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GCD的领导

，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2.

考生的学历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

应届本科毕业生；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

的人员； （3）已获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的人员； （4）获得

国家承认的大专毕业学历后，经过两年或两年以上（从大专



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当年的9月1日，下同）学习或工作的人

员（只能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 （5）国家承认学历的成

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只能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 3.以

同等学力资格报考的考生，须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以

上与所报考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署名前2位），通过初试后

，须加试两门本科专业基础课。 4.身体健康状况符合规定的

体检标准。 5.原毕业专业为非法学专业。 （二）报名 1.考生

报名前应实事求是地核对自己是否符合报考条件，报考资格

审查将在复试阶段进行，凡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不予录

取，相关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2.报名采取网上提交报考信

息和现场确认相结合的方式。具体报名方式、时间、地点请

于9月中旬浏览北大研究生招生网。 3.考生在报名考试期间因

事外出，可就地报名和考试，报名方式同上。 4.院系代码为

“047”，专业代码为“030180”。 5.报名费按北京市考试院

规定收取。 （三）初试 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部分。 初

试时间：2008年1月下旬。 考试科目：200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入学全国联考科目代码及名称如下： ①101政治；

②201英语； ③398法律硕士联考专业基础课；④498法律硕士

联考综合课 参考资料： 政治和英语使用全国研究生统一入学

考试试题，请参考教育部颁布的最新考试大纲。专业基础课

、综合课为全国联考科目，请参考国务院学位办、教育部学

生司和司法部法规教育司联合编写的最新考试大纲。 （四）

复试 复试时间一般在3月底，具体说明如下： 1.参加初试并获

得复试资格的考生，应在复试前到北大研究生硕士招生网页

（http://grs.pku.edu.cn/zs/zs_ss.html） 下载相关表格，按规定

时间提供可以证明自身研究潜能的各种材料，包括攻读研究



生阶段的研究计划、学校正式成绩单、科研成果等。 2.报考

资格审查将在复试阶段进行。 3.我校将采取笔试、口试或两

者相兼的方式进行差额复试，以进一步考察学生的专业基础

、综合分析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参加复试的考生

必须达到北京大学复试分数线。 4.复试不及格考生不予录取

。复试及格考生能否录取，由考生的总成绩名次决定。 （五

）录取 根据初试和复试成绩择优录取。外地生源如提出申请

，户口和档案可转入北京大学，学费由本人或由工作单位负

担，毕业后按我校有关规定择业。 三、培养 1、本专业学习

年限为3年，在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全日制培养。师资由世

界各著名法学院教授、著名大法官、杰出律师组成，采用全

英文授课。学习期满，学完规定的课程（共84学分），成绩

合格，并完成硕士毕业论文通过答辩者，颁发北京大学硕士

研究生毕业证书、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学位证书，以及北京大

学的英文学位证明（Juris Doctor）。 2、课程主要有：律师与

社会、物权法、国际法、合同法、刑法、侵权法、法庭与诉

讼、法律研究、公司法、律师与纠纷解决、比较宪法、比较

税法、商业交易、行政法、证券法、公司税法、反垄断与竞

争法、银行法、破产法、冲突法、环境法、欧盟法、移民与

难民法、知识产权与创新法、国际商业交易、国际民事诉讼

、国际商业仲裁、国际税法、国际贸易与WTO、管辖权与法

律选择、法律与发展、隐私与法律等。 四、学费 学费标准

为18万元人民币，每学期注册时分别交纳3万元。 五、住宿 

学生宿舍位于深圳市大学城学生公寓内，住宿条件为三人住

一室（29.23平方米/室），实行公寓式管理，费用自理（每人

每月130元-220元）。 六、体检 体检在新生入学时统一到学校



指定医院进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体检标准按照学校有关

规定执行。 七、研究生的助学金、奖学金和学费贷款 每个学

生在深圳就读期间，每月都可享受1000元助学金，助学金按

每年十个月发放。助学金总额为3万元。 杰出考生及优秀在

校生可获得“新生奖学金”及其他奖学金。 家庭困难学生可

通过申请获得商业银行的全额学费贷款。 八、招生咨询 电 话

： 0755－2603216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